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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而作出。 

《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關於公司 2022 年 A 股員工持股計劃草案合規性

說明》已刊載於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披露網站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，以供

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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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長            
代慧忠            

 
 

中國廣東省佛山市, 2023 年 1 月 2 日 

於本公告日期,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爲代慧忠先生、林瀾先生、賈少謙先生、費立成先生、

夏章抓先生及高玉玲女士;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馬金泉先生、鐘耕深先生及張

世杰先生。 

 



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 A 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合规性说明 

 

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中

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见》”）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”）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海信家电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《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022 年 A 股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下称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”），现对本次

员工持股计划是否符合《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说明如下： 

1、公司不存在《指导意见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； 

2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内容符合《指导意见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3、公司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摊派、强

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，关联董事已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； 

4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定的持有人均符合《指导意见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

及其他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持有人条件，符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持有

人范围，其作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； 

5、公司不存在向持有人提供贷款、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。

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建立和完善员工、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，提高职工的凝

聚力和公司竞争力，使经营者和股东成为利益共同体，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、

责任心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战略实现。 

综上所述，董事会认为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《指导意见》《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 号》等相关规定。 

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2 月 30 日 


